臺北市政府原住民學生獎助學金申請須知
中華民國99年9月27日府原綜企字第09930695900號令修正

101年10月4日府原教文字第10132680900號令修正

一、臺北市政府原住民族事務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本會）為提升本市原住民學生學習成就，並鼓勵學業優秀或具特殊才能，依據原住民族基本法第二十八條之規定，特訂定本申請須知
二、獎助對象：
(1) 設籍並實際居住本市連續滿六個月以上，就讀國小以上至大專院校，具原住民身分之在學學生。

(2) 未領有其他政府機關、公營事業單位之獎助學金或學雜費相同性質補助者。
前項(一)所稱大專院校，係指就讀臺灣地區經教育部承認之二專、五專、二技、四技或大學之法定修業年限以內之學生（含夜間部）。不包含碩士班、博士班、空中大學（專科）、推廣部、進修補習學校、遠距教學、學分班及在職進修班學生。
三、申請項目及審核標準：

（一）學業獎學金：

就讀於國內高中(職)學校(不包括特殊教育學生)操行成績優良，學業總平均75分以上者。
（二）學業助學金：

1、就讀國民中(小)學，學習領域評量之學期總平均70分或乙等以上者。
2、就讀國內高中(職)以上特殊教育學生，操行成績優良，學業總平均75以上者。
（三）特殊才能助學金：

1、就讀於高中(職)以下學校，其操行成績優良，參加本府教育局或其他主管教育機關 主辦之比賽或展覽，獲得團體組或個人組前三名者。
2、同一年度比賽成績最高，且同一比賽項目獎勵一次為限。
（四）私立高中（職）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：

其操行成績優良，學業總成績平均及格者。
前項學業成績等第轉換分數方式，依相關成績評量或考查規定辦理。
前項所稱操行成績優良，係指操行成績達80分以上者，如未以分數評定者，則申請前一學期成績須無警告、小過、大過等懲處記錄。
四、每學期獎助學金發給名額及金額規定如下：
（一）學業獎學金：

國內高中(職)(含夜間部)學業成績總平均達75分以上未滿85分，每名新台幣1,000元整；85分以上未滿90分者，每名新臺幣2,000元整；90分以上者每名新臺幣6,000元整。
  （二）學業助學金：

1、國民中、小學學生每名新臺幣1,500元整。

2、國內高中(職)以上特殊教育學生，每名新臺幣5,000元整。
（三）特殊才能助學金：

1、個人項目：第一名新臺幣10,000元整，第二名新臺幣8,000元整，第三名新臺幣5,000元整。
2、團體項目：依個人項目標準核發金額二分之一。

（四）私立高中（職）學校及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教育代金：

1、私立大專院校學生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15,000元整。

2、私立高中（職）學生每名最高補助新臺幣8,000元整。
前項私立教育代金補助項目包括學費、雜費、學分學雜費，補助金額為扣除教育主管機關教育補助費後須自行負擔之費用，不得超過前項最高補助金額。
五、申請期限: 第1學期於每年10月15日前，第2學期於每年3月31日前提出申請，特殊才能助學金自比賽成績公告日起算1年內於本會受理期限提出申請，逾期概不受理。
六、受理機關及應備文件：
(一)就讀本市高中（職）以下者應備妥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及其他證明文件，向就讀學校申請。
(二)就讀私立大專校院者或外縣市高中（職）以下者應備妥申請表、學生證正反面影本（須蓋有當學期學校註冊章）、其他證明文件、戶籍謄本或戶口名簿影本一份（但本會已有相關資料足以證明者除外）、申請人之金融帳簿封面影本，向戶籍所在地區公所申請。
前項(一)所稱其他證明文件，係指附表一各項目所需檢附文件。
七、審查及核撥程序：

（1） 各學校受理者，由該校審查學生之原住民身分及應備文件，檢具申請清冊、其他證明文件、學校正式領據逕送本會辦理撥款。撥款採集中支付方式將補助款匯入受理學校保管金專戶，並另函學校轉知申請人。
（2） 戶籍所在地區公所受理者，由該區公所審查學生之原住民身分及應備文件，檢具申請清冊、其他證明文件、申請人之金融帳簿封面影本，逕送本會辦理撥款，補助款將匯入申請人帳戶內，並函知申請人。
八、本獎補助以法定修業年限內為原則，重讀、延修或新轉入之原住民學生，曾獲補助之學期不得申請。
九、申請者如有休學、退學、戶籍遷出或喪失補助資格者，須主動告知受理單位，並繳還補助款。
十、本會得不定期向受理單位查核補助作業辦理情形，如有不實情事者，將追繳補助款。
十一、本申請須知所需經費，由本會編列預算支應。
附表一

	受理單位
	申請項目
	檢附資料
	備註

	本市各級學校
	學業獎學金
	1.印領清冊

2.前一學期成績單
	高中一年級新生入學第1學期須檢附國三第2學期成績單，成績單內容須包括學業成績及操行成績。

	
	學業助學金
	1. 印領清冊

2. 學校正式領據
	1. 國小一年級新生入學第1學期及特殊教育生成績免計。

2. 國中一年級新生入學第1學期須列計國小六年級第2學期成績。

3. 國中小成績單留校備查。

	
	特殊才能助學金
	1.印領清冊

2.學校正式領據

3.得獎證明文件
	1.個人賽參賽人數2人，依成績排序給予較高者8,000元，較低者5,000元。參賽人數1人，則給予5,000元。

2.團體賽比照個人賽發給原則，獎金折半。

3.觀摩賽參賽人數如有成績排序，依正式比賽發給原則給予助學金。

	
	教育代金
	1.印領清冊

2.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

3.學校正式領據
	1.高中一年級新生入學第1學期及特殊教育生成績免計。
2.高中成績單留校備查。

	本市十二區公所
	學業獎學金
	1.印領清冊

2.前一學期成績單

3.申請人金融帳簿封面影本
	參照學校辦理。



	
	學業助學金
	1. 印領清冊

2. 前一學期成績單

3.申請人金融帳簿封面影本
	參照學校辦理。
 

	
	特殊才能助學金
	1.印領清冊

2.得獎證明文件

3.申請人金融帳簿封面影本
	參照學校辦理。

	
	教育代金
	1.印領清冊

2.學雜費繳費收據正本

3.申請人金融帳簿封面影本
	參照學校辦理。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